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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20时31分，通辽市开鲁县公安
局交管大队岗勤中队在辖区开展夏季治安打
击整治行动时，在对一辆黑色大众牌小型轿
车进行例行检查时，民警闻到驾驶人徐某某

身上有酒味。执勤民警立即对徐某某进行呼
气式酒精检测仪检测，结果为酒精含量
83mg/100ml，驾驶人徐某某涉嫌醉酒后驾驶
机动车。

经民警进一步询问得知：徐某某在与朋
友聚餐时喝了 4 杯红酒，自认为红酒没有酒
精含量，就自行驾车回家，结果在回家途中被
民警查获。

交警提示：无论白酒、啤酒还是红酒，只
要含有酒精，都会对驾驶产生不良影响。请
广大驾驶人务必认清酒精的危害性，做到“开
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申丹 韩春艳）

众所周知，客运车辆不能违规载
货。“客货混装”严重影响行车安全，当遇
到紧急制动或者急转弯时，极易引发货物
倾倒压伤乘车人员，一旦货物滑移至一侧
使车辆重心偏移，极易导致翻车等交通事
故。

7月29日，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管支
队玉泉区大队G209公路中队民警巡逻时
发现，一辆车身喷涂着“货拉拉”字样的面
包车辆行驶缓慢且车体严重下沉，行经车
辆纷纷鸣笛避让，存在极大安全隐患，民
警立即示意驾驶人靠边接受检查。

当民警拉开车辆的侧门后大吃一
惊，原来驾驶人李某某竟将座位放倒，拉
了满满一车钢管。钢管没有任何安全保

护措施，有几根钢管已经将车辆前挡风玻
璃戳出裂纹，一旦驾驶人紧急制动，后果
不堪设想。同时，民警核查该车辆信息为
非营运客车，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不能载
货。

民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第
二款之规定，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
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决定对驾驶人李某
某处以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并责令驾
驶人将车载货物用货车转运。

交警提示：违法载货危害大，贪图方
便隐患多。请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合规运输、安全行车。 （程铁南）

违法载货危害大 贪图方便隐患多

暑假期间，家长们在忙于工作的同
时更要时刻关注孩子们的出行安全。

近日，一名男童“飞奔式”横穿马路
被摩托车撞飞，画面令人触目惊心！

监控显示，6 月 29 日 20 时许，鄂尔
多斯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包府大队辖区准
格尔召镇，一名六岁男孩儿突然“飞奔
式”横穿马路，被迎面驶来的二轮摩托车
瞬间撞飞。万幸的是，该男孩儿送医及
时并无大碍，只是受了皮外伤。

民警在勘查现场的过程中，发现驾
驶人王某眼神躲闪，手足无措，言语含

糊。经现场呼气式酒精测试，驾驶人王
某酒精含量高达 288.15mg/100ml，涉嫌
醉酒后驾驶摩托车。目前，该起案件正
在进一步办理中。

交警提示：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
车。驾驶车辆经过没有交通信号灯的交
叉路口时应该减速通行。同时家长也要
尽好看管责任，教育引导孩子在横过道
路时注意观察周围情况，在确保安全后
再通行，切勿在马路上互相追逐和嬉戏
打闹。

（戈婧）

“飞奔式”横穿马路
被“醉驾”摩托车撞飞近日，乌海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国道

大队在开展酒驾醉驾夜查行动时，一辆小
轿车在临近检查点时，突然没有预兆的拐
弯，而拐弯的地方既不是居民区入口，也
没有餐馆和商店。民警推测该驾驶人存
在躲避检查的嫌疑，随即赶到该车停车处
对驾驶人进行了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结
果显示为 71mg/100ml。当民警进一步核
查身份时，发现该驾驶人的驾驶证在2018
年因醉酒驾驶机动车被吊销。更离谱的
是，目前他正在准备参加驾驶人科目一理
论测试，还未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这
次他不仅再次酒驾，而且还是无证驾驶。

事发后，驾驶人也是后悔不已。
目前，办案民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之规
定，对郭某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
动车、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
为处以行政拘留 20 日、罚款 2000 元的处
罚。

交警提示：酒后开车就是拿生命开
玩笑，请广大驾驶人引以为戒，严守安全
防线，切勿心存侥幸，要自觉抵制酒醉
驾、无证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遵规守
法，安全出行。 （孙志成）

前车之鉴抛脑后

再次酒驾被查获

“我是外国人，第一次喝酒开车。”
“这里是中国，你要遵守中国的法律 。”

6 月 28 日凌晨，呼伦贝尔市公安局
交管支队中心城区大队查处了一起外籍
人士酒驾违法行为。在取证过程中，该
外籍男子可以通过中文进行简单的沟
通。民警告知其在中国境内要遵守中国
的法律和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危害，并耐
心地指导当事人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经检测，该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
64mg/100ml，已构成饮酒驾驶机动车的
违法行为。

经调查，该外籍男子杰某为喀麦隆
籍，在国内使用境内临时机动车驾驶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九十一条第一款和《内蒙古自治区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
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交
管部门对杰某饮酒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
为给予罚款 2000 元，记 12 分，注销境内
临时驾驶许可证的处罚。

交警提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外籍
人士在中国境内同样要遵守中国的法律
法规。 （王强强）

外籍人士酒驾被查
境内临时驾驶许可证被注销

天气炎热，五彩缤纷的鸡尾酒不仅
赏心悦目，喝起来更是透心凉的清爽。
你以为鸡尾酒是饮料？其实它也是酒。

“我喝的不是酒，是饮料！”近日，阿
拉善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安分局交
管大队在开展夏季治安整治行动过程
中，查获一名把鸡尾酒当饮料喝的司机。

当晚 22 时 22 分，程某驾驶小型普通
客车沿阿拉善高新区巴音敖包工业园区
C226 连接线由南向北行驶至浩普公司
附近时，执勤民警例行检查进行呼气式
酒精检测，结果为42mg/100ml，程某涉嫌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看到自己的呼气数
值，程某惊讶不已，称就喝了两罐饮料。

经了解，程某在办公室加班，感觉口

渴难耐，就将桌边的两罐鸡尾酒一饮而
尽后，准备再到超市买瓶可乐喝，便直接
开车上路，没想到被交警查获。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
一条第一款，《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六
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交管部门
对程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
1500 元罚款，暂扣驾驶证 6 个月，记满 12
分的行政处罚。

交警提示：鸡尾酒特殊的口感，可能
使人产生误解，以为只是单纯的饮料，殊
不知部分鸡尾酒的酒精含量也不小，驾
驶人如饮用酒精类饮品，切勿开车上
路。 （侍晓雪）

饮用酒精类饮品
开车上路涉嫌酒驾

大家都知道机动车驾驶证报考的最
低年龄是 18 周岁，那未满 18 岁能驾驶机
动车吗？答案当然是：不能！近日就有个

“熊孩子”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
下，开起了“飞车”。

7月8日，有群众举报，乌兰察布市集
宁辖区有一名女子在某网络平台直播中
涉及到未成年人无证驾驶机动车。乌兰
察布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集宁区大队民警
通过与举报人核实情况后，成功锁定嫌疑
人。通过民警调查得知，嫌疑人李某在某
网络平台直播过程中，与儿子一起出门，
并让儿子驾驶自己的小型轿车上道路行
驶，沿集宁区泉山路往返后，将车停到小
区地库。直到民警上门，李某才认识到自
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民警向李某

讲解了让14岁的少年驾驶机动车可能引
发的安全隐患和法律后果。最后，李某对
自己的行为做了深刻的检讨，并保证以后
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同时也会教育孩
子，让他明白知法、守法的重要性。

最终，民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二
项、第二款，《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六十
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决定给予李某罚款
2000元的处罚。

交警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每位
公民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另外，家长
要带头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为孩子起到示
范作用。

（杨涛 刘彩玲）

纵容孩子无证驾驶
无知母亲受到处罚


